
荫10月 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少刚、
副会长于健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于毅介绍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

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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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Observation

■ 新华社记者 潘洁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供

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 11月 26日至 11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

来”。

与首届链博会相比，今年链博会有哪些

新亮点值得期待？链博会将如何助力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国新办 28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10月 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
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

会长张少刚、副会长于健龙、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于毅介绍第二届中国国

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看点一：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
“链式”思维更突出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介绍，在展台

分布和展区设置上，本届链博会更加突出“链

式”思维，全流程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重点环

节，推动大中小企业聚链成群、优势互补。

“我们将‘链’味贯穿链博会筹办的全流

程各环节，帮助每一家展商充分理解链博会

的理念，即链博会不是展销商品，而是展链

条、展生态、展场景；链博会不只关注短期交

易，更注重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

和共同发展；展商之间不是‘掰手腕’抢客户，

而是‘手拉手’找伙伴。”张少刚说。

链博会将如何促进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

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中国贸促会办公室

主任于毅介绍，截至目前，展会已为超过 600
家参展企业和大量已注册专业观众精准匹配

了 5000多条需求信息。展期未至，已经有很
多中外企业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

第二届链博会上，预计会有 100多个境
内外观展团组和专业观众团到场。“我们将根

据不同国别、地区和行业团组实际，提供点对

点个性化服务，有针对性地设计展会参观线

路，灵活多样地组织洽谈活动；同时，协助来

自国外的专业观众到地方和企业参观考察，

全方位促进企业交流对接。”于毅说。

看点二：参展企业数量增长约
20% 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

据介绍，截至目前，有 600余家中外企业
确认参展第二届链博会，参展企业数量比首

届增长约 20%。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
26%上升到本届的 32%，参展国别近 70个，其
中欧美参展商占境外参展商的比重达到

50%。
“与首届相比，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分别增加 42%、46%
和 70%。预计超过 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政商学界嘉宾将参展参会。”张少刚说。

在首届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智能汽车

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和

供应链服务展区基础上，第二届链博会将新

设先进制造链展区。

“先进制造链展区将从研发设计、新材料

运用、关键零部件及加工、智能制造及高端装

备等四个方面，展现全球先进制造领域从前

端设计到终端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中国贸

促会副会长于健龙说，聚焦科技赋能、智能发

展、前瞻布局，众多国内外智能制造及先进装

备领域领军企业将在这个展区进行展示。

看点三：一个报告、两大指数
“链博智慧”值得期待

张少刚介绍，第二届链博会开幕式将于

11月 26日上午举行，中外政要、国际组织负
责人、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负责人等将发表
致辞，进一步凝聚共识、共谋发展。开幕式上

还将发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北京

倡议》。

“我们在链博会期间还将围绕各链条和

展区举办 7场主题活动，邀请中外政商学界
重量级嘉宾深入交流研讨。此外，展期还将举

办各类活动 300余场。”张少刚说。
发布“一报告两指数”，也是今年链博会

的一大看点。

“我们将发布链博会旗舰报告《全球供应

链促进报告 2024》，结合全球供应链发展新趋
势，绘制人形机器人、智能汽车、集成电路等

11个重点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图谱；首次对外
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与‘全球供应链

连接指数’，通过量化分析方法帮助各国政府

和工商界更加准确把握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

和主要风险。”于健龙说。

看点四：联合展台、联合倡议

表达携手合作的共同愿望

“中外企业以联合展台形式参展是第二

届链博会的一大特色。”张少刚说，比如，力

拓、博世、宝武、小鹏 4家中外企业联袂亮相
智能汽车链，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携中国

供应链伙伴参展绿色农业链，共同讲好中外

供应链合作的精彩故事。

据介绍，今年匈牙利将以主宾国身份参

加第二届链博会。匈牙利馆以“科技链接”为

主题，展示匈牙利的优势产业、特色资源、文

化遗产、优美风景和国家品牌形象。湖北作为

本届链博会的主宾省，将带来 28家代表性企
业、70余件展品，武汉、宜昌等 9个市州将举
办多场经贸活动。“匈牙利和湖北省还将联合

举办主题活动，‘主宾国遇见主宾省’将成为

一大看点。”于健龙说。

此外，第二届链博会各链条和展区的龙

头企业将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比如，美国嘉吉

公司和国内领军企业将携手发起应对气候变

化的联合倡议，德国思爱普和中国联通将共

同发起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联合倡议。

“链博会的‘链’字具有‘链条’‘链接’的

含义。”于毅说，链博会的主题“链接世界，共

创未来”体现了办展初衷，就是要链接全球经

济，使世界经济效益最大化，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和每

一个人。

展商提升 展区上新 展台联动
———第二届链博会看点前瞻

■ 罗华兰

一、基本案情

红星集团与大江公司系钢铁公司股东，

两者分别占股 60%和 40%。2022年 10月 14
日，红星集团与沙钢集团签订《投资框架协

议》，约定沙钢集团收购红星集团持有的钢铁

公司 60%的股份，沙钢集团立即支付 80亿元
“诚意金”，红星集团提供 49%的钢铁公司股
份进行质押，为上述“诚意金”提供担保；红星

集团需敦促大江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2023年 3月 14日，红星集团与沙钢集团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及《备忘录》，其中核心条款

约定标的股权交易对价为 135.8亿元。同时沙
钢集团将 80亿元诚意金全部支付到位。2023
年 3月 14日起，红星集团向大江公司征询是
否行使优先购买权。

2023年 3月 27日，沙钢集团以红星集团
未将其持有的钢铁公司 11%股权质押给沙钢
集团为由，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红星集团将 11%的钢铁公司股权质押给沙
钢集团，并对红星集团持有的这部分股权进

行了冻结。

2023年 4月 2日，华信集团向大江公司
增资 135.8亿元，取得了大江公司 55.25%的
股权，成为大江公司的控股股东，而后大江公

司向红星集团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承诺承

担大江公司 80亿元诚意金的利息约 3亿元。
2023年 4月，沙钢集团作为原告向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红星集团履行整个

《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沙钢集团认为，大江公

司 2023年 4月 4日才支付 80亿元人民币，晚
于沙钢集团支付期限六个月，不符合享有股

东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

二、处理意见

股东优先购买权，也称其他股东优先购

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中除股权出让人以

外的其他股东，对拟转让的股份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购买的权利。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为维

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利益，而对股东对外

转让股权设置的限制性制度；股东向股东以

外的人转让股权，虽然并不改变其他股东在

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但原股东之间相互信赖

的“人合”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因此，为了保证

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稳定，公司法对股东向

公司外第三人转让股权做出限制。优先购买

权具有限制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效力，具体

是通过阻却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和变更股权

转让合同的关系来体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行使股东优先购买

权，需要满足四个条件：1.公司为有限责任公
司；2.公司股东试图向公司现有股东外的第三
方转让其持有的股权；3.公司内其他股东需在
法定或约定的有效期内，明确其将以“同等条

件”受让该股权；4.公司章程没有限制股东的
优先购买权。

根据公司法规定及基本案情，本案涉及

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大江公司是否享有优先

购买权；二是大江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否

符合“同等条件”的判断标准；三是红星集团

与沙钢集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关于大江公司是否间接享有优先购买权，

即优先购买权的主体资格该如何认定。在红星

集团将其所持股权对外转让时，大江公司认

为，根据公司法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规

定，作为中小股东的大江公司具备行使优先购

买权的主体资格。但沙钢集团认为，大江公司

在增资后，实际控制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应

视为目标公司股东，而应视为与其具有竞购关

系的“第三方”。有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优先购买权制度，是调和股权转让冲突、化

解矛盾的立法保障，目的是维持有限责任公司

的“人合性”和内部稳定性。华信集团成为大江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若大江公司享有优先购

买权，则可能使目标公司———钢铁公司股东之

间最初设立的“人合性”受到影响。但笔者认

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体是大江公司，虽然

大江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发生改

变，但其作为目标公司股东的身份并未改变，

法律主体地位并未改变，因此，大江公司应当

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关于大江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否符合

“同等条件”的判断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八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

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

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

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

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

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

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

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

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之规定，“同等条件”是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的前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

条“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

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

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

因素”之规定，“同等条件”的认定，应结合股权

转让个案，综合考量转让价格、数量、付款方式、

履行期限等因素。但笔者认为，在综合考量以上

因素时，根据“实质性标准”的原则，仍需将交易

价格作为“同等条件”的最主要因素。因为数量、

支付方式和期限等因素是以交易价格为基础，

或者说，考量的目的主要看其是否可能对实际

交易价格产生影响，即真实交易价格才对成交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案中，沙钢集团与红星集团的收购条

件为诚意金 80亿元、股权转让款 135.8亿元、
向红星集团提供借款人民币 10亿元，且沙钢
集团已于 2022年 10月 14日向红星集团履行
了支付诚意金 80亿元的义务。从股权转让对
价及诚意金数额而言，大江公司与沙钢集团

提供的条件相同，但从诚意金履行期限而言，

大江公司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一期预付款

于 2023年 4月 4日到账，晚于沙钢集团半年
左右时间。此外，沙钢集团的协议中含有向红

星集团提供借款 10亿元的内容，那么，是否
意味着大江公司不符合“同等条件”呢？答案

是否定的，因为“同等条件”并不等同于“绝

对等同”，主要是看实际的交易价格是否等

同，是否影响出让方的实质利益。本案中，大

江公司与沙钢集团提供的交易价格相同，履

行期限等因素并不影响出让股东红星集团的

实质利益，因此，股东大江公司行使优先购买

权，符合“同等条件”的判断标准。

关于红星集团与沙钢集团股权转让协议

效力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

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

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

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

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

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

条之规定，在处理涉及股东购买权纠纷时，既

要注意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要注

意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

正确认定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

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一方面，其他股

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其主张按照股权

转让合同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情况

下，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另一方面，为保护

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

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则应

当认定有效。即在有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

权时，仅致使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履行，但不影

响受让人依约请求出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故本案中，股东大江公司行使优先购买

权，对外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应认定有效，受让

人可以请求出让股东承担不能履行的违约责

任。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长沙县领导干部变动交接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领导

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湖南长沙县

针对过往交接内容不够全面、效果难以保证、

工作缺少闭环等问题，探索制定了《县委管理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操作办法（试

行）》，通过明确“四张清单”，履行“四项程

序”，强化“四套机制”，着力推动领导干部变

动交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明确“四张清单”，确保交接事项不遗漏。

按照交接事项与工作职责对等原则，紧扣主

要负责人“关键群体”，紧盯人、财、物、事“关

键环节”，明确领导干部离任后必须交接重点

工作清单、队伍建设清单、经济责任清单、其

他清单 4本“任期账”19个事项，引导离任者
把任职期间主要工作思路、工作目标及进展

情况、任期内重大决策及执行情况，以及巡视

巡察、经济审计、调研发现的突出问题、长期

未解决的信访事项、社会关注度高的事件讲

清楚、说明白。截至目前，通过领导干部变动

交接共计梳理出 300余项事关全县发展大局
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工作，确保了干部人

事调整过程中各方面工作平稳过渡、有序衔

接。

规范“四项程序”，确保交接环节不断档。

明确“下发通知、填写清单、办理手续和登记

备案”4项变动交接规范化流程；明确由组织
部门负责，在干部人事调整后结合任前谈话

等第一时间发出《变动交接通知书》，要求在

规定时限内完成交接工作；明确交接过程中

的权责关系，单位党委（党组）负责指导督促、

单位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负责人负责监督实

施，确保离任干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全面

完整地填写交接清单并按期完成交接工作，

签订的交接清单还需同步报分管县领导及县

委组织部备案审核。截至目前，对未按规定要

求办理交接手续、隐瞒重要事项等情形，下发

整改通知 56次，全部限期督促整改到位，实
现了程序零差错、交接零延时、事项零遗漏。

建立“四套机制”，确保交接责任不落空。

构建“前置核查、督查督办、责任追究、跟踪问

效”全链条责任体系，对交接内容涉及组织、

人事、财经、工程建设等重要事项的，要求单

位党组织主动提请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前

置审核；明确由县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县纪检

监察、财政、审计、信访等部门对交接情况进

行督查，对发现交接不清的限期整改到位；压

实离任者和接任者双方交接职责，对交接不

清、手续不全、履职不力的，依法依规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将交接清单中所涉及的重大

事项纳入日常调研、政治素质考察、年度考核

重要内容，落实情况作为选拔任用、评先评优

等重要参考。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15名单位
主要负责人完成交接工作，并探索延伸至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层骨干、村（社区）书记等

群体办理变动交接 63人次，确保领导干部交
清“家底”、理清“旧账”。 （星组轩）

内蒙古宁城：
“蔬”写惠民好“钱”景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包古

鲁村的种苗工厂温暖如春，棚室内育苗盘整

齐排列，蔬菜秧苗绿意盎然。工作人员有条不

紊地忙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这

个种苗工厂服务当地，并为辽宁、河北等地提

供蔬菜秧苗。

宁城县全县设施农业总面积 53万亩，年
产蔬菜 163万吨，已建成万亩日光温室园区
8处、千亩园区 64处，形成以黄瓜、辣椒、番
茄、韭菜、食用菌为主，大樱桃、草莓为补充的

设施产业发展格局，蔬菜产业已成为农民致

富的优势主导产业。近年来，宁城县先后荣获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蔬菜生产基

地重点县、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等国家级荣誉

称号。

多年来，宁城县因地制宜、科学定位、精

准施策，坚持规模化发展不动摇、全链条发力

不松劲、现代化转型不停步，积极探索设施农

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走上从“一粒种子”到

“一桌好菜”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之路。

素有“塞外番茄第一镇”美誉的大城子

镇，全镇设施农业面积 3.9万亩，年产番茄超
10万吨，不断推动设施农业向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发展，产业园区建成无土栽培日光

温室、现代化育苗日光温室、薄膜连栋温室，

依托科技创新，提高产量，保护土壤，已解决

土壤板结化、盐碱化、农药残留等问题。

“暖棚种植两季作物。我种黄瓜有 8个年
头了，2亩地棚室能栽 6000多棵秧苗，今年
黄瓜行情很好，毛收入十多万元。”种植户邓

立有高兴地说。 （蔡博腾）

山东淄博：
水利工匠竞技忙

10月 23日，位于山东省淄博市

淄川区的山东水利技师学院，参赛选

手正在参加山东省水利行业河道修防

工职业技能竞赛。

10月 22日至 23日，山东省“技能

兴鲁”职业技能大赛———全省水利行

业河道修防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山东水

利技师学院举行。竞赛设置理论知识

考试和技能操作比赛两大环节，来自

全省 16个地市及省调水中心、南水北

调干线公司的 78名选手，参加了堤防

险情抢护、堤防断面测绘、土的原位密

度试验等 3个项目的职业技能竞赛角

逐。此次比赛，旨在为全省水利行业人

才提供交流学习平台，并通过竞赛提

升理论和技能水平，促进山东水利发

展。 翟慎安 摄影报道

股东优先购买权该如何行使？

荫种苗厂工人正在工作。（资料图）


